吉林艺术学院毕业生自由职业登记表

	姓名
	
	性别
	 
	政治面貌
	

	学制
	            
	学历
	       □本科            □研究生  

	所在分院

(培养单位)
	
	所学专业
	

	联系电话
	
	电子邮箱
	

	职业类别
	□作家   □自由撰稿人    □翻译工作者    □中介服务工作者  

□艺术工作者     □互联网营销工作者     □全媒体运营工作者 

□电子竞技工作者

	具体工作内容
	          
	工作所在地
	

	本人声明
	本着诚信原则，本人以上填写信息完全真实。

 毕业生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分院（培养单位）审核意见（签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学院就业部门审核意见（签章）：

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 1.自由职业：指以个体劳动为主的一类职业，如作家、自由撰稿人、翻译工作者、中介服务工作者、某些艺术工作者、互联网营销工作者、全媒体运营工作者、电子竞技工作者等。

2.从事自由职业的毕业生离校前必须由本人填写并签名，并保证所填内容真实有效。

3.离校前须提供三个月收入流水、工作照片等证明材料，平均月收入不得低于当地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。

4.此表只作为毕业生自由职业就业证明，不作为户口迁移和档案转寄的依据。

